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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安全处置委托协议
[bookmark: _GoBack]协议编号：








甲    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    方： 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委托协议
危险废弃物产生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危险废弃物处置方：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四川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现双方就甲方委托乙方处置危险废物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事项
1.1 甲乙双方商定，甲方将其产生的危险废弃物交由乙方处置。
    1.2 甲方危险废物的主要信息如下：
	序号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废物名称
	危险特性
	包装方式
	形态

	1
	HW49
	900-041-49
	沾染性废物
	T/I
	桶装/袋装
	固


二、甲方责任及义务
    2.1甲方负责在危险废物产生节点将危险废物进行分类、规范包装后，按要求贴上危险废物标签，并放置于甲方专门的危险废物收集储存（堆放）库（点）中。甲方的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行为必须符合《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的相关要求，并对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事故及其他损害承担全部责任。
2.1.1甲方收集危险废物时应根据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危险特性、物理形态、运输要求等因素确定包装容器，具体要求见《危险废物包装要求》（见附件1）。
2.1.2 包装物上的标识及安全提示应符合法律规定，如有剧毒类、高腐蚀类、爆炸性、放射性或不明危险废物的，应在标签上明确注明并告知乙方现场收运人员。因甲方的标识不清或错误，造成环境污染事故或安全事故，甲方须对事故造成的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2.1.3甲方的包装不符合国家规范要求及本协议约定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规定更换包装或者拒绝运输和处置，由此造成的相关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2.2 甲方应如实告知乙方危险废物的成分、含量，如因甲方故意或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造成乙方在运输或处置过程中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或安全事故的，甲方须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全部责任。
2.3甲方应在储存一定数量的危险废物后，应完整填写《危险废物转运通知单》（见附件3）并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告知乙方，以便乙方协调安排。
2.4 乙方的运输车辆到达后，甲方需组织人员及器械将危险废物转运至乙方运输工具上，并对转运上车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承担责任。若由甲方负责运输的，甲方须保证运输公司具备危险废物运输的条件和相关资质，且危险废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及安全事故所产生的损失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涉。
    2.5 甲方须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的规定申报并取得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后，方可向乙方发出危险废物转运通知。在危险废物运出甲方厂区时，甲方应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中的甲方信息栏填写完整并盖公章，交付乙方运输驾驶员填写联单中运输栏的内容后带回乙方。
    2.6 当甲方的危险废物贮存到一定数量需要乙方处置时，甲方应及时向乙方下达《危险废物转运通知单》（见附件3）。因甲方怠于通知造成的相关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
    2.7 乙方转运甲方的危险废物时，甲方的危险废物种类在装车过程中应符合乙方安全押运员提出的安全装载标准。
2.8 甲方承诺，乙方为甲方委托的唯一危险废物处置单位（仅限于本协议约定的危险废物），甲方不把危险废物交由其他单位处置。
2.9协议签订时，甲方应向乙方准确提供如下资料的复印件并加盖甲方公章：营业执照副本、开户许可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表、开票资料。
三、乙方责任及义务
3.1乙方应取得处置本协议约定危险废物的经营许可证，乙方应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回收、处置，因超范围经营造成后果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和损失。
3.2 乙方应在甲方支付预付款后，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有效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运输应急预案和运输合同等全套资质复印件。若甲方未合理保管乙方资质导致被非法利用导致乙方受损的，甲方将承担全部责任。
3.3 乙方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完善危险废物的转移手续。
3.4 乙方确认甲方已申报危险废物转移计划并从当地环保主管部门领取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后，方可受理甲方的《危险废物转运通知单》，反之可以不予受理。
3.5 乙方负责运输的，须保证运输公司具备危险废物运输的条件和相关资质；乙方将危险废物转移出甲方生产管理区域后的运输、贮存及处置过程中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及安全事故所产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涉。但是，因甲方包装不合规或者未履行向乙方告知义务等造成损失的除外。
3.6乙方必须按照环境保护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对收集的危险废物进行规范贮存和最终安全处置，如因处置不当所造成的污染责任事故由乙方负责。
3.7 乙方进入甲方工作区域作业时应严格遵守甲方明示的管理规定及在《危险废物转运通知单》中提到在甲方厂区转运时的特别注意事项。
3.8如甲方发票遗失，乙方可以按税法规定提供加盖发票专用章的原遗失发票记账联的复印件作为甲方入账依据。
3.9 甲方对协议约定的危险废物向乙方提出技术咨询，或要求乙方填写相关调查问卷，或到乙方工厂参观（考察）时，乙方应及时回复或妥善接待; 但甲方应严格保守乙方的商业秘密,若因甲方泄露致使乙方受损时，乙方有权追究甲方全部责任。
3.10甲方在接受乙方的服务过程中若对乙方工作人员的工作或相关服务不满意，可向乙方提出投诉，乙方有责任在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回复甲方投诉事项的处理结果。
3.11  乙方有义务对甲方收集、贮存以及相关的手续准备工作进行指导。
四、处置价格、其他相关费用和结算
4.1 处置价格和其他相关费用见附件2。
4.2 乙方每次转运危险废物，结算计重依据现场《危险废物转移情况记录表》或过磅单或其他双方经办人员签字确认的文字凭证为准。
    五、付款方式
5.1 本协议签定生效后，甲方应向乙方预付处置费 陆仟 元人民币，甲方在协议期限内预付款可抵扣实际产生的相关费用，若未处置或处置费用小于预付款，乙方不做退还。
5.2 付款方式为：□现金 □支票 √转账 □其他/。
以上三种方式之一付款的，甲方应在合同签订生效2个工作日内付预处置费陆仟元人民币；转运时超出预付款的处置费用及其他费用甲方应在收到发票后15 个工作日内付款并通知乙方。选择第四种付款方式的，按空白处填写的方式付款。在约定的期限后付款的，甲方每延迟一天按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一向乙方支付延迟给付金。
 六、违约责任	
    6.1 甲方违反约定把约定的危险废物交由其他单位处置的，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陆仟元人民币，并且乙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
    6.2 甲方未按约定期限向乙方支付预付处置费或未支付其他应付费用，且经乙方经办人员催款后超过7天仍未付款的，乙方有权不派车转运，且甲方无权指责乙方违约。
6.3 乙方的车辆到达甲方后，因甲方转运现场存在与向乙方下达的《危险废物转运通知单》不相符、向乙方提供的信息不全面或不真实、或者不符合国家有关规范与要求的情况，经乙方提出并指导后拒不改正的，导致乙方无法对甲方危险废物进行安全合法装载及运输的，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车辆来回的返空费。返空费的标准为 3000 元／车次。
6.4甲、乙任意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应当承担守约方因维护合同权利而支出的差旅费、误工费（按工作人员日薪和出差时间计算）、律师费、公证费、鉴定费、诉讼费、资料费等全部费用。
    七、争议的解决
     7.1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产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其他约定
     8.1 对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本协议与补充协议有冲突的以补充协议为准。
8.2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8.3 本协议期限自2020年 09 月 22 日至2021年 09 月 21 日止，期满时双方可商定续签。
     8.4 本协议一式  三 份，甲方执有 两 份、乙方执有 一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九、本协议相关附件
9.1 乙方营业执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正本复印件各一份。
9.2 运输公司营业执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正本复印件各一份。
         9.3 运输合同、驾驶员资格证、押运员资格证及运输应急预案各一份。
附件1：危险废物包装要求
附件2：处置价格及其他相关费用
附件3：危险废物转运通知单

	签    章   处

	甲方：成都光华智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

	单位代表（签章）：周继菊
	单位代表（签章）：李昌亮

	联系电话：13608216026
	联系电话：15328000040

	公司电话：028-84839328
	公司电话：028-85585328

	公司传真：
	公司传真：028-85585328

	开户行：中国银行成都龙泉驿北泉支行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分行

	账号：126657168397
	账号：5100 1697 2080 5151 9597

	地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柏合镇）合志西路77号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530号东方希望天祥广场2栋3510室

	税号：91510112MA6CA2CX5F
	税号：91 511 402 69484 2666K

	财务电话：13882099698
	财务电话：028-38603198

	票据类型：√专票     □普票
	投诉电话：028-85585328




	

附件1：
危险废物包装要求
1、 所有危险废物在贮存、运输时必须装入容器内（特殊危险废物如玻璃钢，的确无法用容器盛装除外）, 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或包装物的外表面必须粘贴标签。
2、 容器的要求
1.0 
2.0 
3.0 
1. 装载危险废物的容器及材质要满足相应的强度要求，适合贮存和运输。
2. 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材质和衬里必须与危险废物相容。
3. 包装容器必须完好无损，没有腐蚀污染、损毁或其他可能导致包装效能减弱的缺陷。
4. 性质类似的危险废物可以收集到同一容器中，性质不相容的危险废物不得混合包装。
5. 危险废物的包装应能有效隔断危险废物迁移扩散途径，并达到防渗、防漏要求。
6. 液体危险废物可注入开孔直径不超过70毫米并有放气孔的桶中。
7. 液体、半固态危险废物采用未破损（符合要求）的密封桶包装，包装桶的材质为钢、铁和高密度塑料，选用的包装容器不能与所装的危险废物发生化学反应。所装液态物质的液面距桶盖须最少10cm，桶总重量不能超过200公斤。
8. 对于一般性、化学性质相对稳定的固体、半固体（含水率低，不会产生明显滴漏）的危险废物可采用中度强度以上的双层塑料编织袋或吨袋进行盛装。装袋完毕，封口严实。
9. 对于高腐蚀性的危险废物必须选用耐腐蚀性强的包装材质，口盖必须封闭严密。
10. 对于易燃易爆的危险废物必须选用气密性、抗爆性能良好的包装材质。
11. 已盛装废物的包装容器应妥善盖好或密封，容器表面应保持清洁。
3、 标签要求
4.0 
1. 危险废物盛装完成后，须完整填写危险废物标签内容，并在其包装物上粘贴完好。
2. 危险废物标签样式应符合GB18597要求，记录盛装危险废物的主要成分、危险情况、危险类别、安全措施、危险废物数量、产生单位、地址、电话和产生日期等信息。
3. 危险废物标签标注的内容必须与盛装危险废物的信息一致。
4. 所有标签应清晰可辨且易读，应能经受日晒雨淋而不减弱其效果，且不得与可能大大降低其效果的其他包装件标记放在一起。
5. 容量大于450L的大型容器，应在相对两面粘贴标签。
6. 当包装不规则等导致标签无法令人满意地贴上时，标签可用其他装置挂在包装上。


附件2：
处置价格和其他相关费用
一、处置费：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废物名称
	废物成分
	限定处置量（吨/年）
	处置费

	HW49
	900-041-49
	沾染性废物
		废活性炭
	小于0.1
	6000（含运费）


二、其他费用
□运输费：2500.0元/车次
□防护费：无
□检测费：无
□包装租赁费：  甲方负责（如需乙方提供服务，收取吨袋50元/条，200L铁桶
50元/个，吨桶300元/个） 
□分拣费：无
□打包费：甲方负责规范包装                                    
□人工装车费：甲方负责（如需乙方提供服务收取300.00元/吨） 
□清场费：甲方负责（如需乙方提供服务收取300.00元/吨）               
备注：
甲方每次处置的危险废物、固废必须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转移，合同有效期内转运、处置一次。


附件3 :
危险废物转运通知单
	甲方填写栏

	产废单位全称
	　
	填表日期
	　

	单位地址
	

	计划转运时间
	　
	产废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废物
类别
	废物代码
	废物名称
	当前包装规格（袋装、50/200L铁/塑胶桶或吨桶装、罐装）
	包装
数量
	废物形态
（固态、液态、半固体）
	成分/特性
	计划
转运量（吨）

	
	
	
	
	
	
	
	

	
	
	
	
	
	
	
	

	
	
	
	
	
	
	
	

	
	
	
	
	
	
	
	

	
	
	
	
	
	
	
	

	甲方领到危险废物
转移联单份数
	
	

	乙方在甲方厂区转运时的特别注意事项
	

	规范与要求

	危险废物转移现场，甲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运输人员将有权拒绝转运，并要求甲方签字确认，甲方代表拒绝签字的，乙方现场人员可存现场影像佐证，乙方结算时可按照协议约定要求甲方支付车辆来回返空费。

	1
	未领取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

	2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未加盖产废单位公章或第一部分产废单位填写栏摘要未填写完整的；

	3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一单填写一个以上单项的；

	4
	危险废物超出合同范围类别及数量的；

	5
	危险废物未进行包装或包装未达到安全规范包装要求的；

	6
	危险废物包装内有明显混装的；

	7
	未在危险废物包装上如实张贴危险废物标示的；

	8
	其他违反危险废物联单管理办法的情况或押运员提出存在不安全因素的。


甲方单位代表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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